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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社秘〔2019〕96 号 

 

 
关于做好全市 2019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开发园区人社局（人社工作部门），市直各部门、企事

业单位： 

   为做好全市 2019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根据省

人社厅《关于职称工作有关问题统一口径的通知》（皖人社秘

〔2019〕112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工作的通知》（皖人社秘〔2018〕110 号），结合我市实

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市行政区域内各类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非公单位在职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培训内容及时间 
培训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培训时间原则上从 5

月份开始至 11 月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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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需科目培训 
公需科目培训分市、县两级进行，由市行政学院和各县人

社局负责。2019 年起，公需科目培训与全省统一，由市行政学

院和各县人社局结合市县实际，选择省厅招标确定的继续教育

网络培训服务平台开展培训，每年一期，每期 30 学时。 
四、专业科目培训 
专业科目由市、县区（开发区、新区，下同）各行业主管

部门结合工作实际确定。培训可采取网络在线学习和集中面授

的方式进行。培训内容要紧密结合把我市建成“生态福地、智造

名城”，立足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等专业知识精心

组织，并报同级人社部门审核后实施。培训工作严格按照原市

人事局《马鞍山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实施办法》

（马人〔2009〕58 号）执行。未经审核自行实施的，不予审核、

登记培训学时。  
（一）发挥市继续教育基地培训的主体作用。专业科目培

训由市各继续教育基地（见附件 1）具体布置，并在其主管部门

网站公布。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工程经济系列及建筑工程

专业培训基地要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及“以港兴市”
等相关知识纳入培训内容。 

（二）规范管理市外其他培训机构在我市的培训活动。设

立在我省其他地区的省级继续教育基地来我市举办培训的，经

我市有关主管部门、市人社局审核同意后可开展培训；我市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省内其他地区省、市级继续教育基地培训的，

其学时（学分）需经所在市人社局确认；单位有组织、有计划

地选派参加市外特定专业培训的，可按规定认定学时。 
（三）鼓励市、县区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以及各单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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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岗位要求和职业发展需要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活动。如培

训活动需核定继续教育学时，主办单位应事先报同级人社部门

审核同意后开展培训。 
（四）依法成立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培训

机构，经市人社局审核同意，可面向全市开展相应专业继续教

育培训。符合条件的社会培训机构可按原市人事局《马鞍山市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实施办法》、《市级继续教育

基地资格认定办理指南》规定，于 6 月底前申报市继续教育基

地。 
（五）专业科目培训的形式与学时 
专业技术人员应根据所从事的工作，参加相应专业的继续

教育培训。人社部门按学习年度予以核定学时。根据省市相关

文件规定，专业科目继续教育的具体形式及学时如下： 
1.职称外语考试合格登记 45 学时，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

格每个模块登记 15 学时。 
2.参加国家和省人社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资格和职（执）业

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证书的，认定 45 学时。 
3.按要求参加职（执）业资格注册培训并通过考试考核的，

每次认定 45 学时。 
4.发明专利和新型实用专利排名前 2 名人员，每项分别认定

72 学时和 60 学时，其他人员每项认定 24 学时。 
5.市、县区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开展的专业培训，基本程

序和要求达到《马鞍山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实施

办法》规定，实施方案报经同级人社部门审核认可的，每次在

30 学时内认定（一年内不超过两次）。 
6.由高校、市以上（不含市）部门、行业组织主办或委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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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并经考试考核合格的脱产培训、研修活动，同一培训项目

时间连续较长的，在 96 学时内认定，其中培训时间在 6 天及以

内的，按每天 8 学时认定；超过 7 天及以上部分，按每天 6 学

时认定。 
7.参加本市以外继续教育培训组织（包括市及市以上人社

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级继续教育基地）取得的学时（学分），经

培训组织所在市及市以上人社部门盖章确认的，可予以认定；

未经确认的，不予认定。 
8.其他学时的认定，按原省人事厅《关于印发<安徽省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意见>的通知》（皖人发〔2001〕30 号）

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印制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最

后 2 页）。 
五、实施要求 
各市继续教育基地、市主管部门和县人社局等部门组织开

展公需科目及专业科目培训，培训前均需制定实施方案，填写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申报表》。实施方案内容主

要包括培训内容、培训范围、时间安排、师资配备、培训形式、

组织领导等。公需科目培训于 5 月底前将纸质版及电子版报市

人社局专技科审核，专业科目培训 6 月底前报送。各县区主管

部门组织开展的专业科目培训依照执行，由县区人社部门审核，

并汇总报市人社局备案。11 月底前，各市继续教育基地、县区

人社部门及相关培训单位应及时报送培训工作总结，并提出次

年培训工作计划。 
六、学时要求 
按照国家人社部、省人社厅等相关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继续教育学习，自 2016 年起每年累计应不少于 90 学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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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每年累计应不少于 72 学时。其中，公需科目不少于总学时

的三分之一，专业科目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 
自 2019 年起，专业技术人员认定职称，须完成最近一个任

职期间内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时；评聘职称，须完成最近一个

任职期间内继续教育总学时，其中年均学时达到规定要求，公

需科目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即可。 
专业技术人员 2017—2018 年公需科目因故没按要求完成

的，经个人书面说明原因、所在单位同意，报市或县人社部门

确认，可以顺延 2019 年度学习。 
自省外调入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其调入后当年按照我省继

续教育政策执行。 
对通过非社会化评审取得职称的，在申报社会化评审时，

继续教育学时自 2018 年度开始计算。 
省专业主管部门对专业知识学时有更高或其他要求的，按

专业主管部门规定执行。实行学分制的卫生系列，依照其规定

执行。 
七、学时登记、审验程序 
（一）学时登记。各市继续教育基地、县区主管部门及相

关培训单位在培训工作结束后，需将学员的培训内容、学时和

考试考核结果及时记入《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连同

《继续教育培训班参训学员简明情况登记表》（附件 3）、《继

续教育基地培训情况统计表》（附件 4）及其电子文档，集中报

同级人社部门审核、登记。 
（二）学时审验。专业技术人员应于评聘当年到市、县（区）

人社部门审验总学时。 
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规定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学时，依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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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程序登记、审验：各县区人社部门或市主管部门初审、登记

后，将相关材料原件集中报市人社局审验。其中，人事代理人

员由市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初审、登记并报送。 
省部驻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证书由其主管部门

或按主管部门要求由驻马单位审验，其中经市人社部门委托到

省评委会评审或参加市级评委会评审的，有关驻马单位应集中

报送市人社部门审验。报送时间为 8—10 月，逾时不再受理。 
（三）申报评聘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参加国家人社部或

省人社厅组织的考试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需办理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手续的，登记、审验工作由各县人社局负责。 
八、收费标准 
按照省物价局皖价审备[2013]28 号、市物价局《关于规范

马鞍山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马

价费〔2015〕41 号）相关规定执行。 
相关政策可查阅市人社局网站“资源中心-业务专栏-职称专

家”栏目。 
 
附件：1.市继续教育基地情况一览表 

2.2019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申报表 
3.2019 年继续教育培训班参训学员简明情况登记表 
4.2019 年继续教育基地培训情况统计表 

                    
 
 

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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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市继续教育基地情况一览表 

序号 继续教育基地系列（专业）名称 承办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公需科目培训基地 市行政学院培训一部 张久山 2323859 

2 中小学教师系列（市区）培训基地 市教育局人事科 李金明 2473336 

3 卫生系列培训基地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科 杨萍 2366509 

4 药学专业培训基地 市市场监督局人事教育科 于晶晶 2239910 

5 工程（除建筑工程）、经济系列培训基地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科 黄治宝 8355673 

6 农业技术、农林水工程专业培训基地 市农业农村局科教科 夏文建 2366811 

7 新闻系列广电专业培训基地 市广播电视台党群工作部 徐邦隆 2360401 

8 会计系列培训基地 市财政局会计科 吴菲菲 8880565 

9 统计系列培训基地 市统计局办公室 方鹏辉 8355187 

10 文化（文博、群文、艺术）培训基地 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人事科 顾晓颖 2346865 

11 档案系列培训基地 市委办（市档案局）档案管理科 待定 2366141 

12 
建筑工程专业培训基地 

市住建局职教中心 孙先明 5200179 

13 市跃华培训中心 葛跃华 2211339 

14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承办会计系列、中小幼教育系列、药学及工
程（除建设工程）与经济系列专业培训）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培训鉴定中心 汪发亮 275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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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申报表 
培训基地（单位）名称  培训主题（来源）                       （      ） 
培训范围及对象  培训地点    
起始时间  月   日至    月   日 天数合计  培训学时合计  培训收费  

培  训  内  容 培训日期 授课教师相关情况 培训学时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月   日 

市人社局 
审核意见 

 
                            （盖章） 
                            月   日 

  备注：1.此表一式二份与实施方案一同报送； 
2.表中“培训主题及来源”中的“来源”，是指省及以上主管部门明确或本基地（单位）自行确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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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继续教育培训班参训学员简明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                                                          填表时间：        月   日 

培 训 主 题  培训时间  月    日至     月    日 

序号 姓  名 单       位 技术职称 考试结果 备   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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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9 年继续教育基地培训情况统计表 
  主管部门（盖章）：                                                      填报时间：        月    日  

培训基地名称  

培 训 主 题 培 训 
班 次 

培 训 
人 数 

培训起 
止时间 

培 训 
学 时 培训教材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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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29 日印发 


